
 

贵州铜仁数据职业学院文件 
 

 

贵数院教字〔2026〕3 号 

 

关于同意罗志光等 3 名学生退学的决定 
 

校属各部门，各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《贵州铜仁数据职业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第七章第四十六条第（七）点规定：“因个人原因，申请退学的，

经学院审核同意后作退学处理并注销学籍。”经研究，同意罗志

光等 3 名同学退学。 

特此决定。 

 

附件：贵州铜仁数据职业学院退学学生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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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贵州铜仁数据职业学院退学学生名单 

序号 姓名 二级学院 班级 学号 退学原因 

1 罗志光 
数字技术

学院 

软件技术

B2501 
2506510203115 个人原因 

2 张福钦 
数字技术

学院 

大数据

B2501 
2501510205140 个人原因 

3 邵雨洁 
数字技术

学院 
数媒 B2502 2501510204206 个人原因 

 

 


